

怀政办秘〔2025〕11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龙亢农场，县直相关单位：

《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5年7月29日        
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申报的通知》（农办渔〔2025〕11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5年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农办渔〔2025〕17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农〔2025〕476号）等文件精神，为全面开展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工作，力争实现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和达标排放的池塘面积比例达到100％，结合怀远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内容

（一）养殖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升

1.池塘养殖

开展养殖池塘标准化提升和工程化养殖等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完成池塘改造8807.59亩。开展养殖尾水处理，推动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建设水质监控和环境调控系统。不得在养殖池塘的主养水面开展光伏等影响养殖生产的建设活动。

（1）支持对象：符合养殖水域滩涂制度的，择优选择一批持有5年以上确权期限《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养殖池塘开展标准化改造和养殖尾水处理，实施对象为依法登记注册、条件较为成熟的水产经营主体、村集体组织等。

（2）建设内容：按照《安徽省绿色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指导性建设规范（试行）》（皖农渔函〔2022〕65号）要求，重点支持整形清淤、护坡、道路、沟渠管道、泵房泵站、管理用房、养殖设备、电力等养殖池塘设施改造相关项目，底排吸污、曝气增氧、生态沉淀过滤、鱼菜共生等养殖尾水治理相关项目以及建立尾水监测、水质监控和环境调控系统等。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2642.12万元，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坚持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引导作用，原则上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对每亩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的奖补标准不超过3000元，财政奖补总额不超过建设总投入并符合预算规定。用于净化的沉水、挺水、浮水植物不列入补助内容。

2.工厂化养殖

开展工厂化养殖车间（含鱼菜共生）、路基圆池等设施养殖模式建设，新建工厂化养殖面积28560平方米、改建工厂化养殖面积45000平方米，共计73560平方米。重点支持池塘工程化、工厂化、圈养桶、集装箱式等设施化养殖基础性投资，配备相关机械自动作业装备及水处理设备，搭建物联网系统等。

（1）支持对象：择优选择一批符合养殖水域滩涂制度的，具备签订10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或具有《不动产登记证》，且完成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和上图入库，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相关能力条件的水产养殖类企业（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建设内容：集约利用水域资源，加快养殖模式转型升级，促进水产全产业链发展，开展工厂化水产养殖大棚、生产车间、道路和电力等相关附属设施建设，配备养殖进排水、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投饵、增氧等养殖装备，开展环境、水质监控监测物联网设备等基础建设与改造，提升渔业生产工厂化水平。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441.68万元，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奖补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项目主要用于基础性设施投入补助，不得用于苗种、饲料等生产性投入。

（二）水产苗种生产能力提升

开展水产原良种场和苗种场生产设施、管理用房、装备配套等建设，配备精准投喂、智能化增氧、水质监控等设备，升级改造进排水、消毒、废弃物和生物垃圾暂存、尾水处理等设施。新建苗种温室4672平方米，改建苗种温室51096平方米，共计55768平方米。开展原良种亲本更新和核心亲本保种培育。

（1）支持对象：促进水产种业提质增效，坚持扶优扶强，大宗和本地特色水产品种育繁并重的原则，择优支持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竞争力，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等国家级水产种业阵型企业、蚌埠市级以上水产原良种场或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水产苗种企业。符合养殖水域滩涂制度的，签订10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并具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具备水产苗种生产能力的水产养殖主体。

（2）建设内容：推进水产良种场、苗种场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改造，加强保种、育种、扩繁等条件能力建设，提升基础群体保种能力、育种创新能力、优质亲本供应能力或种苗供应能力等。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亲本池塘、苗种培育池塘等基础生产设施，进排水、水处理系统、道路电力、无害化处理、管理用房等配套工程，配备精准投喂、智能化增氧、环境监控以及在线水质监测设备、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等。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29万元，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奖补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三）生产服务保障能力提升

1.水产品冷链仓储及精深加工

开展水产品冷链仓储、精深加工生产车间新建与改造，配备相关生产设施设备。新建水产品加工车间15460平方米，冷藏保鲜库32020立方米，着力提升水产品加工能力，促进产业融合，实现水产全产业链发展。

（1）支持对象：签订10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且完成相应用地手续（冷链仓储建设要取得设施农业用地手续，精深加工建设要取得建设用地手续），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相关能力条件的水产品生产和经营主体。且水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前要取得施工许可。

（2）建设内容：支持水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对怀远甲鱼、小龙虾等主要养殖品种开展水产品冷链仓储、精深加工生产车间建设，配备暂养净化、冷藏冷冻、生态环保等设施和原料处理，引进自动清洗、分级分割、精深加工、灭菌包装等相关生产设施设备，及道路电力等配套附属设施。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2730万元，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奖补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2.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能力提升项目

开展县、乡两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采购水产品快检卡7200份，在重点渔业乡镇和集中连片养殖区配备快检设备，配发水产品胶体金速测卡，有效保障养殖主体开展水产品快检。

（1）支持对象：怀远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2）建设内容：在怀远县设立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实验室1处，用于集中检测和数据汇总。在重点渔业乡镇（白莲坡镇、荆山镇、古城镇、唐集镇、常坟镇、魏庄镇、河溜镇、淝河镇）设立8处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站。配备相关水产品快检设备和胶体金快速检测卡，为养殖主体提供快速检测服务。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47万元，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对购置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仪器等设施设备进行直接补助。

3.渔业数字化平台建设

打造怀远县渔业数字管理服务一体化信息平台，结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以渔业数字化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产业服务系统三大核心建设内容为抓手，进行产业的整体升级。

（1）支持对象：怀远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2）建设内容：建设怀远县渔业数字化管理平台，结合视频监控、水质监测设备及大型养殖主体智能化物联设备。

打造渔业水域功能区划及展示，集合塘口信息汇集、生产服务保障、产销信息等功能。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59.2万元，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对建设怀远县渔业数字管理服务一体化平台等软硬件设备进行直接补助。

4.怀远甲鱼品牌打造宣传

（1）支持对象：怀远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2）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分为水产养殖产业宣传，包括设置高炮广告、户外屏广告、公交站牌广告6处宣传怀远甲鱼品牌，拍摄水产宣传片1部，举办品牌推介活动2次。

（3）补助标准：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51万元，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进行，具体根据工作实际任务据实直接补助。

二、工作要求

各乡镇（街道）、县直相关单位要严格落实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以及农业农村部立项文件要求，切实加强项目筹划和资金使用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实施。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和管理要求，做好资金分配、下达和兑付工作，严格资金监管，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市政道路、农村公路，不得用于一般性支出、列支管理费、列支项目咨询费和项目论证评审费，不得用于“三保”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不得纳入整合资金范围，三年内中央财政资金已支持的建设内容不予重复支持。县农业农村局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好补助对象、建设内容、资金安排等信息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对申报材料和相关数据严格审核把关，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相关材料整理归档，完整保存；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解读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养殖主体参与项目实施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氛围。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2027年，各项目具体实施内容、时间详见经农业农村部批复的备案文本。
附件：1.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管理办法

2.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资金分配表

附件1

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资金管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着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申报的通知》（农办渔〔2025〕11号）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5年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农办渔〔2025〕17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本办法所称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奖补资金是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下达的2025年、2026年、2027年给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财政资金）。

第三条  本项目投资包含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及自筹资金，其中使用财政资金需明确奖补内容，按照相关管理规定执行，不得用于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渔业发展无关的支出，自筹资金纳入项目总投资。

第四条 实施要求。养殖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养殖池塘改造应符合《怀远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要求，原则上具有5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确权期限的《水域滩涂养殖证》的水产养殖主体、村集体组织等；工厂化养殖应具备签订10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或具有《不动产登记证》的经营主体等，满足项目要求。

水产苗种生产能力提升：签订10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并具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具备水产苗种生产能力的水产养殖主体。

生产服务保障能力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提升、渔业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和品牌宣传等公益类项目，由怀远县农业农村局（水产中心）分类组织实施；实施水产加工、冷链仓储能力的经营主体应签订10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并具有相应用地备案手续等相关权属证明。

项目初步设计、工程造价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施工图设计、招标、监理、跟踪审计、财务审计、专家评审等费用由实施主体筹措。

第二章    项目管理

第五条 申报程序。项目通过农业农村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评审备案后，由县农业农村局向县发改委申请立项。立项后，完成项目设计的实施主体向所在乡镇（街道）或龙亢农场申报，经所在乡镇（街道）或龙亢农场初审合格后将申报文本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水产中心）。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案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见并挂网公示，经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会审议后，逐级上报至省农业农村（渔业）部门予以批复后实施。

第六条  项目设计。实施主体须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实施方案。设计力求准确可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备案的实施方案内容，减少事后变更。

第七条  项目实施。项目按照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组织实施。乡镇（街道）、龙亢农场、安徽徽粮村镇振兴发展有限公司及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承担的项目建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规定执行，社会主体承担的项目建设由实施主体按规定自行选择发包方式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施工单位不得将工程肢解发包，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项目实施主体要监督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

项目监理、跟踪审计单位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特别是对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工序、重要部位和隐蔽工程的监督检查，确保工程质量；财务审计单位在工程实施完工后，负责项目的财务审计工作。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设计、施工、监理以及设备采购等行为，实施主体应当依法订立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规范建设过程中的招标、设计、监理、跟踪审计、财务审计等各方行为，保障项目顺利进行。

实施主体按照批复内容组织实施，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内容、地点、性质等；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且符合相关规定变更要求的，需在变更实施前由所在乡镇（街道）或龙亢农场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上报县政府同意后，按照程序上报省农业农村厅（部门）办理变更。

第八条  项目审计。乡镇（街道）、龙亢农场、安徽徽粮村镇振兴发展有限公司自行确定审计单位，其他社会主体的审计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委托审计单位进行跟踪审计和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实施主体要报送资料至跟踪审计单位，跟踪审计单位进行工程进度、变更增减费用审核，并在支付进度奖补资金时出具工程进度审计报告；项目县级验收合格后，由审计单位进行财务决算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第九条  项目验收。根据中央财政资金管理要求，鉴于项目由多个主体参加实施、单个主体承担多个单项工程等因素影响，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建成一个，验收一个，公示一个”的方式，组织开展验收。池塘标准化改造类项目验收参照《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明确安徽省绿色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农渔函〔2022〕800号）执行。

各单项工程在通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四方验收后，承担项目的主体所在乡镇（街道）或龙亢农场对照验收标准和绩效目标进行自验，自验合格后，形成报告，报送县农业农村局。自验报告中须注明“对自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组开展县级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并及时开展项目竣工决算，由财务审计单位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经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会审议通过，公示无异议后向省农业农村厅（部门）备案。

第十条  项目资金拨付。项目资金拨付经相关单位审定，并提交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会审议后，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平台拨付项目补助资金。

池塘改造项目由乡镇（街道）、龙亢农场、安徽徽粮村镇振兴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实施，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具体招标要求要符合招标管理的相关规定，并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流程和前期申报的建设内容，推动项目的实施。项目按照成熟一个实施一个的原则，原则上2025年、2026年两年内实施完成。

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能力提升项目和渔业数字化平台建设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水产中心）组织实施，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为提高宣传效果，提升社会知晓度，品牌打造宣传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水产中心）组织，县融媒体中心配合实施；社会主体承担的项目建设由实施主体按规定自行选择发包方式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为进一步减轻建设主体资金筹措压力，结合其他地区类似项目实施的经验，采取分阶段拨付奖补资金的办法。项目施工进度达到实际总投资的30%时，可申请拨付应享受补助资金的30%；后期建设主体根据工程形象进度（且不足100%），可申请拨付与工程形象进度同比例的财政补助资金；剩余财政奖补资金待项目建设内容全部完成，通过县级验收后，完成财务决算审计，依据审计最终核定的工程投资额度进行拨付。各阶段奖补资金按照县财政局资金管理要求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进行拨付。

第十一条  项目资料保管。各项目申报、实施、验收与资金管理等资料均一式三份，分别由实施主体所在乡镇（街道）或龙亢农场以及县农业农村局（水产中心）存档保管。
第十二条  项目后续管护。实施主体在合适位置，设立安徽省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公示牌，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基本信息、责任人、建设内容、施工期限、联系方式等。同时，各乡镇（街道）、龙亢农场和项目实施主体要加强项目后续管护工作，确保项目建成后持续发挥应有的效益。
第三章   组织保障

第十三条  成立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工作专班（名单附后），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地点设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工作，统筹做好项目规划、专家评审、监管调度、验收及资料收集等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建立协同机制。县财政部门负责全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资金的预算分解下达、资金审核拨付、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并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协调推进加快预算执行工作。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全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资金实施方案编制、项目组织实施和组织检查验收总结等，做好本地区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各项具体工作。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项目验收后结束，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

第十六条  本办法项目补助政策与其他财政奖补政策不重复支持。为提升中央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水平，在单项资金未有效使用时，各单项之间项目计划安排资金可统筹调剂。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如遇上级主管部门有政策调整，以上级文件为准。

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工作专班
组      长：高东升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许汉生   县委副书记

邱  冲   县委常委、副县长

周  彤   副县长

成      员：成德举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

胡兆灯   县财政局副局长

杨劲松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阙  飞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高士东   县水利局局长

赵  永   县审计局局长

王善飞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杨  勇   怀投集团总经理

张红图   白乳泉街道主任

王  平   引凤街道主任

周轶群   荆山镇镇长

李世光   榴城镇镇长

方斌杰   白莲坡镇镇长

年士磊   常坟镇镇长

王  续   唐集镇镇长

汪春侠   徐圩乡乡长

张文博   河溜镇镇长

年  飞   淝南镇镇长

陆甄祥   淝河镇党委副书记

陈  欢   包集镇镇长

荣  成   陈集镇镇长

王大力   魏庄镇镇长

孙奎宣   龙亢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专班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阙飞同志任办公室主任。项目建设完成后，该工作专班自行解散。

附件2

怀远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资金分配表

	序号
	分项目资金安排（万元）
	资金

总额

（万元）
	完成时限
	备注

	
	一、养殖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升项目
	其中：
	二、水产苗种生

产力

提升
	三、生产服务保障能力提升
	其中：
	
	
	

	
	
	池塘养

殖
	工厂化

养殖
	
	
	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
	水产品冷链仓储及精深加工
	渔业数字化平台建设
	怀远甲鱼品牌打造宣传
	
	
	

	1
	6083.8
	2642.12
	3441.68
	929
	2987.2
	47
	2730
	159.2
	51
	10000
	2025年

-2027年
	分3个年度实施

	合计
	6083.8
	929
	2987.2
	
	
	
	
	10000
	
	




